江苏省落实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安全风险

管控措施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落实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安全风险管控措施工作方案等6个工作方案的通知》（安委办〔2022〕3号）《江苏省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方案》（苏安〔2022〕1号），推动全省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全面落实安全风险防控措施，制定本实施方案。

1、 总体要求

推动全省大型油气储存基地聚焦重大安全风险防控，全面落实“一库一策”整改提升方案，完成检查评估发现的问题隐患整改，整治安全距离不足等突出问题；配齐并有效应用气体检测系统、紧急切断系统、视频监控系统、雷电预警系统（以下简称“四个系统”），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建立安全风险评估长效机制，建设企业端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提升安全管理水平；配齐配强消防救援力量和应急救援装备物资，提升消防应急救援能力。

2、 工作目标

6月底前，完成“一库一策”问题隐患整改和“四个系统”改造提升；12月底前，建立安全风险评估长效机制、基本建成企业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提升消防救援能力取得明显进展，实现高安全风险、较高安全风险等级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动态“清零”。各设区市可结合实际，将中小型油气储存基地纳入整治范围。
3、 工作任务

（1） 落实“一库一策”问题隐患整改。

1.各地督促大型油气储存基地按照“一库一策”整改提升方案，6月底前，完成企业自评、中央企业总部和省应急管理厅深度评估、应急管理部督导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整改。对未按期完成隐患整改的企业，依法跟进执法、严格处罚，落实管控措施，7月15日前，各地将处罚情况上报省应急管理厅；对责令停产整顿的企业，所在设区市应全面加强监管，由省应急管理厅组织验收后方可复产。

2.对应急管理部督导检查结果为高安全风险的和较高安全风险的大型油气储存基地，10月底前，省应急管理厅组织“一库一策”问题隐患整改情况复核，确保重大隐患和突出问题整改到位。

（二）开展本质安全提升专项整治。

1.推动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全部配备并有效投用“四个系统”，对去年底前未完成气体检测、视频监控系统问题整改的企业，依法跟进执法、严格处罚，3月15日前，各地将处罚情况上报省应急管理厅；6月30日前，企业要完成紧急切断系统问题整改和雷电预警系统配备应用，各地对未按期完成的企业依法跟进执法、严格处罚，7月15日前，将处罚情况上报省应急管理厅。

2.彻底整治安全距离不足等突出问题，外部安全距离不足的企业要制定专项整改方案，落实减量、停用设施、搬迁转移等管控措施；储罐间距、防火堤容量不足的企业要开展火灾爆炸风险评估，落实相应安全风险管控措施。

（三）制定安全风险评估长效机制。

各地要指导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对照应急管理部制定的《油气储存企业安全管理规范》，持续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建立常态化安全风险评估长效机制。每年9月底前，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对照评估细则开展一次自评，形成自评报告，自评报告将作为当年第二轮重大危险源专项检查的重点内容；省应急管理厅每3年对非央企大型油气储存基地组织一次深度评估，实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常态化。

（4） 持续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各地要督促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对照《油气储存企业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建设指南》，2022年底前，完善企业“五位一体”信息化平台，实现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特殊作业、智能巡检、人员定位、双重预防机制等方面智能化管控。

（5） 提升消防应急处置能力。

各地要督促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完善应急救援综合预案、专项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建立安全生产专业救援队伍，配齐关键灭火物资储备，加强应急实战演练，提升消防应急处置能力。

4、 保障措施
（1） 加强领导。各地要高度重视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安全风险防控工作，按照本实施方案要求，明确工作目标、细化工作任务、落实工作举措，确保各项措施落实落地。省应急管理厅组织《油气储存企业安全管理规范》和《油气储存企业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建设指南》宣贯，指导有关企业认真抓好落实。

（2） 加强会商。省应急管理厅、设区市应急管理局适时组织有关中央企业和其他大型油气储存基地，会商研判工作推进中遇到的问题，研究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

（3） 加强督导。建立月调度工作机制，每月25日前，各地应上报“一库一策”整改提升、“四个系统”改造、“五位一体”信息化平台完善等进展情况，对进展缓慢、工作推动不力的地区，将开展督导检查，并进行约谈通报。



